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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电商产业过程中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基于六盘

水市水城区获得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基础上，以该区的电商发展为例，通过文献

分析法、个案研究法和问卷调查法对水城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电商产业的现状进行分析。研

究结果表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电商产业的发展趋势逐年变好，但相关制度还未跟上，主要

表现在“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不够规范化、对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运行上没有专门的法律制度

规定、农产品在电商产业中的标准制度不一致、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需着力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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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是脱贫攻坚的时间节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尤为重要。近年来，我国农产品电商快速

发展，但仍存在着整体规模偏小，农产品质量标准不统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运行混乱、仓储物流体

系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农村电商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水城区农村电商发展现状

水城区自获得“2017 年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称号以来，农村电商发展成效显著，从水

城区政府官网整理并得到 2017—2020 年的网络零销售数据(图 1)。

如图 1所示，水城区的网络销售额呈逐年递增趋势，从水城区 2018—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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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017 年先后创建了国家级出口猕猴桃质量安全示范区、国家级出口茶叶质量安全示范区、国家级农

业标准化示范区。2018 年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落实精细化管护集体经济组织土地面积达 7 万 hm
2
，产业投

产率达 62%，农产品加工率达 42%。2019 年金融、物流、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金融机构存贷

款余额分别同比增长 8.22%、29.51%。建成双水物流集散中心，配套运行农村电商服务站点 134 个，累计

运营大型电商平台 6个。2020 年建成水城区冷链物流中心，实现产业布局、物流基础、电商资源的有效整

合，建成并运行的电商服务站点 145 个。从四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水城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集体土

地资产的运用呈现出的优势，水城区农村电商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案例。

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电商产业的制度瓶颈

从水城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近几年来参与电商产业的发展来看，每年的经济都呈递增的趋势，给农户

带来收益的同时也相应出现了许多问题。课题组 2021 年 12 月以抽样调查的方式结合问卷分析法对水城区

农村电商进行调研，主要从制度方面结合实际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本次问卷调查主要以线上问卷为主、

线下问卷为辅进行了关于水城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于电商制度存在问题的调查，共发放问卷 280 份，收

回有效问卷 245 份，其中 16～30 岁填写问卷者 27 人，31～40 岁人数是 60人，41～50 岁人数是 36 人，51～

60 岁人数是 92 人，60 岁以上人数是 30人。年龄段的安排目的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当地真正参

与到电商发展的人群数在 40～60 岁的人群是最多的，30～40 岁的人群排第二，有部分在外务工，16～30

岁虽然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但是大部分是学生或者是当地村居委会的工作人员，60 岁以上的人群参

与人员也相对较少，这样的调查数据更有利于数据的真实性和研究问题所需数据的有效性。

2.1“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不够规范化

2020 年水城区建成并运行的电商服务站点 145 个，行政村覆盖率达 88.96%，这个数据放在贵州农村电

商发展来看是很可观的，但是在调查所在村是否有快递服务点的数据时发现，并不可观，表 1 所示，有快

递点的调查结果为 96人，没有快递点为 91 人，有 58人是不清楚的。导致这样结果的原因是“快递进村”

最后一公里还在完善中，在 2020 年国家邮政局对于农村快递服务印发了行动方案，方案名称是《快递进村

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该方案提出了整改和完善的建议，但是结合实地个案调查的数据来看，

“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仍不够规范化。一是快递全面覆盖每个村还存在一定的财力和人力上的不足。水

城区快递点的模式最多的是“快快合作”和“交快合作”，“快快合作”是在村里有一到两个快递点，一

个快递点有很多家快递在运作，采取企业合作的形式。“交快合作”是结合当地的客运和快递点结合服务

周边，让村的集体经济组织产业下的产品能够运输到其他地方，比如农特产品满足周边客户的需要。农村

很少会出现有“驻村设点”的模式，该种模式是大型企业特地设在某个村的服务点，农村集体经济产业的

需求量存在差异，好的销售量的网点比较少，收入会很稳定，农村大部分网点是跟不上“驻村设点”模式

需求的，但是这种模式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电商中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该种模式能够保

障集体经济组织多种产业在电商中的持续发展，也能以企业为平台拓展产业得到良性循环发展。二是消费

者滥用消费者权利。农村快递网点的税收是没有做特别区别的，不免存在快递网点少且管理不规范的情况。

三是快递网点因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会出现服务态度时好时坏和乱收费等现象，主要原因在于没

有相关制度进行规范。



表 1关于所在村是否有快递服务点的数据

选项 小计 比例//%

有 96 39.18

没有 91 37.14

不清楚 58 23.67

2.2 对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运行上没有特别法律制度规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民法典》中正式确定了其特别法人的地位，这本身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地位

的认同，也是在帮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和运行仅仅靠《民

法典》的规定是不够的
[1]
。首先，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电商产业的管理上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

体地位是不够明晰的，实际生活中电商主体普遍指电子商务交易者、提供服务者、监督者等主体，往往存

在于企业、监督者和消费者之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电商产业的过程没有规定属于什么主体，导致其

在参与电商产业时权利和义务不明确。其次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状况不够透明，问卷调查结果如表

2 所示，除开不清楚的人数后，在是和否的人数中，有一半多一点的人回答公开过财务状况，这样的数据

是远远不够的，还有达到 42.86%的人回答是没有公开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上是存在问题的。

最后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运行上也会出现没有主体单位或者主要机构负责的情况，导致相关责任无人承

担和相关事宜无人管理。

表 2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状况是否公开过的调查结果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108 44.08

否 105 42.86

不清楚 32 13.06

2.3 农产品在电商产业中的标准制度不一致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于农产品在电商方面的选择与运用过程中，对相关电商标准还没有专门的法律规

定，如水城区当地农产品在最初为拓展发展对外销售过程中，其他地区对于农产品的要求与当地有差距，

便会出现退货的情况，此时农产品的保质期又有时间限制，这种情况下便会导致集体经济组织的较大损失，

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电商产业标准制度的基础通用标准、支撑技术标准、管理服务标准、安全标准各个地方

还不统一，对集体经济组织在电商中的发展还存在阻力
[2]
。

2.4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电商中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农产品商标和其他特色产品商标上，也包涵

一些旅游业，往往是对特色农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如在水城区“弥你红”红心猕猴桃的销售过程中，

当地一些小商贩会用这样的商标去宣传售卖不是“弥你红”的红心猕猴桃，出现这样的情况还很多，销售

的少且规模小，在追究侵权行为时，侵权方太多且不易找到当事人。

3 瓶颈的破解之法



3.1 将“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制度化

目前“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还属于政策上的规定，法律制度上还没有涉及，因为“快递进村”最后

一公里完全实现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其中要配合一定的人力和物力，本研究阐述的“快递进村”
[3]
最

后一公里制度化的目的在于：在建设“快递进村”的过程中会出现的一系列乱象需要制度来加以规定，对

农村快递点进行合理的招投标或者对合作的快递经营方进行规范化管理。

针对农村快递网点的税收和其他个体工商户或者其他类型经营者是没有做特别区分的，农村快递点的

经营范围小，应该制定专门的法律制度规定农村快递点和其他快递点的税收区别，应该减少税收，以拓宽

农村快递点的发展。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电商中的发展中不免存在快递网点少且管理不规范的情况。这

种情况下，政府可以根据国家的大致方针在相关法律的支持下制定相关制度，以改善快递点的服务态度，

消除乱收费现象。

3.2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和运行上依法做出规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殊法人地位在参与电商产业的过程中，经济往来时会出现一些纠纷得不到合理

解决的情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管理和运行方面会存在“政经”不分的情况，相关法律制度可以做出特

别规定。首先在实体方面，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地位和权利义务，目前一些县已经有相关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确定的办法在实施，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相关规定进行身份确定
[4]
。其次是在程序方面，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现状往往是村“两委”管理，但都没有明确的分工和制度的限制，管理和运行过

程中会出现账目混乱、越界管理以及责任不清的情况出现
[5]
。财政部、农村农业部在 2021 年 12 月 7 日印

发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该制度解决了账目混乱的现象，但是越界管理和责任不清还是需要

相关制度加以规范，在程序上可以参照国有独资公司的程序以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出资、由地方人民政府

授权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村“两委”履行出资职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始终不同于公司，但

是可以参照公司内部管理机构和程序来设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如董事会、股东会的设立，可

以让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不混乱
[6]
。

3.3 统一农产品在电商产业中的标准制度

农产品往往带有地方特色，所以其在电商产业中的标准统一是很困难的，本研究所指的统一并不是对

其特色上进行统一，需要统一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电商产业的基础通用标准、支撑技术标准、管理

服务标准、安全标准。农产品地方特色是允许存在的，但是不能因为特色就降低其安全标准，或者运输途

中的管理服务标准等，这些都会导致“有心人”有机可乘来牟取暴利，但是不考虑特色的统一标准反而不

利于农特产品的发展，此时便需要在国家相关文件的参考下地方政府结合实际制定相关规定加以管理。

3.4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对于地方特色农产品被侵权的情况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小商户打着该品牌售卖其他产品，这样的

情况往往销售范围小且多，维权困难且侵权人太多，商户销售以流动方式就更难找到侵权人，该种情况下

应该由当地政府结合相关部门进行严厉打击，同时出台举报制度，对欲侵权之人加以震慑。二是大型企业

的侵权行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创下的特色品牌，一旦出现大量假冒地理标志农

产品销售的主体，不仅会产生物质上的损失还包含精神上的损失，但是农村地区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和保护

意识上还很薄弱，不知道怎么维权，特别是参与跨境电商贸易的小企业存在知识产权的贸易障碍。因此，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电商产业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应当发挥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国家知识产权运营



公共服务平台、电商平台和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作用，共同打造农村电商知识产权保护的网络体系，在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电商中的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的注册与登记工作方面进行规范和保护，集体

经济组织的管理机构也要对成员进行知识产权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宣传和培训。

4 结语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电商产业的发展在制度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近几年来国家在该方面都有很大

的调整和改进，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体地位的不确定到《民法典》特别法人的地位，到相关部门出台的

一些规章和法律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逐渐向好的方面发展，随着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其参与电

商产业的制度也会逐渐适应时代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肖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属性的再思考——以《乡村振兴促进法》为中心[J]云南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21,20(6):126-133.

[2]于晶.扶贫攻坚时代农村电商平台相关法律问题探析[J].科技经济市场,2021(7):122-123.

[3]刘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模式比较分析[J].农村经济,2020(1):81-87.

[4]何宝玉.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沿革、基本内涵与成员确认[J].法律适用,2021(10):9-21.

[5] 张崇胜 ,万国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 :问题分析与制度完善 [J].农业经济与管

理,2021(4):55-62.

[6]吕国生.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实务[J].中国果树,2022(2):111.


